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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及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關於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之公告（「公告」）。除文義

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進行配售事項之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擬將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本公司在香港的一般營運資金，具體如下：(i) 約

210 萬港元用於支付薪金及酬金；(ii) 約 340 萬港元用於支付貿易相關費用；以及(iii) 
約 169 萬港元用於支付其他營運及行政費用。 

 

本 集 團 預 期 將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前 悉 數 動 用 配 售 事 項 所 得 款 項 。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在香港之業務於中短期內將面臨資金壓力。集團超過一半的銀行

存款存放於中國內地銀行（「中國內地存款」）。由於中國政府頒佈之外匯管制法則及法

規，中國內地存款無法用於滿足本公司在香港業務的中短期資金需求。因此，董事會

目前沒有計劃動用中國內地存款來滿足本公司在香港的一般營運資金需求。 

 



 

 

董事會預計未來六個月香港一般營運資金需求約為港幣 4,180 萬元至港幣 5,500 萬元。

董事會認為，鑑於目前熾熱的市埸環境下，配售可為本集團提供機會籌集額外資金，

以進一步增強其資本基礎及財務狀況（包括支付開支、履行 任何未來義務、支持本集

團持續發展及業務增長以及支付日常經營開支之能力），並且能合理規避一旦香港資金

短缺而影響供貨資金鏈的風險。 

 

配售價 

 

配售價格較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每股資產淨值（「每股資產淨值」）折

讓約 82%及較配售協議日的收市價較每股資產淨值折讓約 79%。在決定配售價格時，

本公司及配售代理必須考慮現行的市場價格，並確保價格具有足夠的競爭力，以吸引

足夠的投資者認購。然而，現行的市場價格並非董事會所能控制。配售價乃本公司與

配售代理經參考現行市價、配售股份之市場需求及一般市況按公平基準磋商後釐定。

董事會認為，配售價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請留意，配售事項乃以盡力為基準且完成須待配售協議所載 

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由於配售事項未必會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

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浩 

 
 
香港，二零二五年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 郭浩先生及況巧先生 

 
非執行董事 : 葉志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馮志堅先生、譚政豪先生及李英女士 

 


